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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最後期限延長最後期限延長最後期限延長最後期限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買方及中國星投資訂立第五份修訂契據，

據此，訂約方互相同意將買賣協議之最後期限由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進一步

延長至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謹此提述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刊發之通函

（「該通函」），內容有關出售Exceptional Gain已發行股本中100%權益及銷售

貸款，以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二

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就

延長買賣協議之最後期限刊發之公佈。除另有界定者外，於本公佈內所採用之詞

彙與該通函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延長最後期限延長最後期限延長最後期限延長最後期限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買方及中國星投資有限公司（前稱豊采多

媒體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星投資」）（買方之擔保人）訂立另一份修訂契據

（「第五份修訂契據」），據此，訂約方互相同意將買賣協議之最後期限由二零

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進一步延長至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就解除本公司向Kingsway Hotel Limited提供之抵押而由中國星投資提供之抵押

代替而言，儘管多次要求加快處理事項，惟仍需要處理本公司控制能力以外之其

他事項以便進行完成（即待銀行就Kingsway Hotel Limited提供抵押之解除及押

記等行政事項），故需要額外時間進行完成。因此，買賣協議之訂約方已訂立第

五份修訂契據。 

 承董事會命 

    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向華強向華強向華強向華強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向華強先生、陳明英女士及李玉嫦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洪祖星先生、何偉志先生及梁學文先生。 


